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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13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

壹、稽核日期及受稽核單位 

為強化臺南市學甲區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內部控制機制，合

理確保內部控制得以持續有效運作，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，由本所

內部稽核小組（以下簡稱本所內稽小組）依據本所 113 年度稽核計

畫，執行本機關內部稽核工作。 

（一) 稽核項目、日期及受稽核單位： 

項次 稽核項目 主政單位 稽核人員 稽核期程 

1 

平時或災害應變中

心開設時接獲災害

應變暨後續處理追

縱作業 

民政及人

文課 

社會課長 

陳瑀嫺 

113/12/16-

113/12/18 

2 
低收入戶、中低收

入戶申請審核作業 
社會課 

行政課長 

李秋香 

113/12/16-

113/12/18 

3 
農產業天然災害現

金救助審查作業 

農業及建

設課 

民政及人文

課長凃清滿 

113/12/16-

113/12/18 

4 採購作業-開標 行政課 
政風主任 

黃彦雄 

113/12/16-

113/12/18 

5 
付款作業-機關專

戶支付 
行政課 

農業及建設

課長陳嘉鴻 

113/12/16-

113/12/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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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實際稽核方式： 

1.行政課負責通知稽核人員，依指定日期進行稽核工作，並填

寫稽核紀錄表，送交行政課彙整。 

2.由被稽核項目承辦人員將被稽核項目相關資料送交稽核人員

進行稽核。 

3.作成稽核紀錄：由內部稽核成員依稽核結果，正確且完整記

錄稽核情形，並檢附佐證資料，作成稽核紀錄表，交由行政

課彙整。 

 

貳、稽核結果 

（一）113 度稽核結果，詳如各稽核項目稽核紀錄表(附表 1)、113

度內部控制具體興革建議追蹤情形表(附表 2)。 

（二）結論： 

1.本次自行擇定稽核項目計 5 項，依抽核結果，5 項均符合內部

控制制度規定，承辦人員均能遵循作業流程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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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13度內部稽核紀錄表 

 

項

次 
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

改善措施/ 

具體興革建議 

1 

 

平時或災

害應變中

心開設時

接獲災害

應變暨後

續處理追

縱作業 

1.詢問作業流程。 

2.隨機抽核 10筆查驗。 

皆以 EMIC線上作業。 經查閱抽核之 10 筆資

料， EMIC 系統皆登載

「已處理」。 

無 

2 低收入

戶、中低

1.詢問社會課承辦人低、

中低收入戶之申請及審

1.經查閱抽核資料尚      

  符合程序及依相關 

1.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 

  戶申請案審核作業，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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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戶申

請審核作

業 

核作業規定與流程。 

2.隨機抽核低收入戶 8案、

中低收入戶7案之申請案

件。 

3.調閱前述審核補助案卷之

調查表及相關戶政、財稅

等申請資料計 15案。 

  規定與流程辦理。 

2.里幹事初審均有簽 

  註初審意見。 

  均能依規定辦理。 

2.稽核結果符合內控 

  制度規定與程序。 

3 農產業天

然災害現

金救助審

查作業 

1.詢問作業流程。 

2.隨機抽核 10筆查驗。 

經查閱抽核資料所檢附之

相關文件，均依規定辦

理，尚稱完備。 

 

本項稽核結果，尚符合內

部控制制度相關規定。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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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採購作業-

開標 

1.詢問作業流程。 

2.隨機抽核 5筆查驗，計有

「臺南市學甲區 113年環

境衛生消毒工作」勞務採

購、「113 年度臺南市學

甲區標誌標線工程(開口

契約)」工程採購、「學

甲區豐和里美豐新城綠地

週邊水溝損壞改善工程」

採購、「學甲區光華里白

新排水旁魚塭道路改善工

程」採購及「臺南市學甲

區公所 113年區域發展及

行銷誇區實地研習活動」

勞務採購。 

無查詢投標廠商是否為拒

絕往來廠商之資料可稽。 

查詢投標廠商是否為拒絕

往來廠商為本項內部控制

之管制要點，應留存相關

查詢文件。 

建議於開標前，就投標廠

商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，

預先於政府採購電子網查

詢並列印查詢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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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付款作業-

機關專戶

支付 

1.112年 11月 1日至 113年

10 月 31 日案件數共計

1,096筆，抽查計 15筆。 

2.實地稽核行政課之付款作

業-機關專戶支付作業程

序。 

1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3 年

10 月 31 日案件數共計

1,096 筆，抽查計 15 筆；

尚符合相關規定。 

1.出納管理人員確實依會計

憑證辦理支付作業。 

2.出納管理人員針對需作廢

支票，確實依規定辦理作

廢。 

3.支票辦理支付作業時，其

機關首長、主辦主計及主

辦出納均有蓋印鑑章。 

無。 

註：本表由稽核成員填寫並由行政課彙整 

 



頁 | 7  

 

附表 2 

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13度內部控制具體興革建議追蹤情形表 

項次 
缺失事項/ 

具體興革建議 
改善/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

一、本次新增之建議 

（一）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所列建議 

1 

本所辦理 113 度

內部控制制度自

行評估結果無缺

失。 

無 無 

（二）內部稽核報告所列缺失及/興革建議 

1 

本所辦理 113 度

內部稽核結果，

項次 4採購作業- 

開標，建議提供

查詢投標廠商是

否有不良紀錄或

拒絕往來戶書面

資料。 

稽核結果符合內

部控制制度相關

規定。 

建議於開標前，

就投標廠商是否

為 拒 絕 往 來 廠

商，預先於政府

採購電子網查詢

並 列 印 查 詢 結

果。 

建議承辦人爾後

可將查詢結果附

卷備查，本項不

列入追蹤。 

（三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發現缺失及所提興革建議 

 

本所 113 度稽核

評估職能單位採

各 單 位 自 行 辦

無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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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迄今未發現

缺失。 

(四)監察院彈劾與糾正(舉)案件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，涉及內部

控制部份 

 

本所 113 度無監

察院彈劾與糾正

(舉)案件涉及內

部控制部份。 

無 無 

(五) 經審計部列為仍待繼續改善事項之檢討改善情形，涉及內

部控制部分 

 

本所 113 度無經

審計部列為仍待

繼續改善事項之

檢討改善情形，

涉及內部控制部

分。 

無 無 

(六)上級與各權責機關(單位)督導所提缺失及興革建議 

 

本所 113 度無上

級與權責機關督

導 所 提 缺 失 案

件。 

無 無 

二、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 

 無 無 無 

參、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見 

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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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

113年度稽核文件 

 

（第  1  冊，共  1  冊） 
 

 

 

受查單位：  民政及人文課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社會課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及建設課            

行政課                  

稽核日期：  113 年 12 月 16 至 18 日    

稽核人員：  陳瑀嫺、李秋香、凃清滿   

   黃彥雄、陳嘉鴻           

內部稽核召集人：林主任秘書昭陽          


